
研究倫理中心主要業務

協助研究倫理審查

辦理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接受研究倫理諮詢



臺灣師大研究倫理治理架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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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研究倫理審查

「人體研究」應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始得執行

人體研究範圍：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
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

違規之罰則：處罰研究機構(即本校/院系所)、計畫主持人/所屬成員
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受處分人ㄧ年內不得申請政府機關研究經費補助。

研究計畫為什麼要送審?



協助研究倫理審查

依法，人體研究計畫需送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方可執行。

執行國科會、教育部、衛福部等機構的研究計畫

期刊發表需要

研究計畫為什麼要送審?



協助研究倫理審查

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後應配合追蹤管理

審查與結案

新案

審查監督管理

(至少每年一次)

持續審查

變更審查

結案



協助研究倫理審查

審查收費標準

審查類別 收費標準（新台幣元）

免除審查 2,500元

微小風險審查 14,500元

全委員會一般審查 19,500元

變更案 1,000元

行政變更案、持續審查案、不良反應通報、
結案審查、不服審查結果之申覆

無須繳納



協助研究倫理審查

補助本校專任教研人員或學生（含博、碩士生學位論文計畫）之研究計畫未獲得
任何經費補助，且無法於其他研究計畫核銷研究倫理審查費，以致審查費需由計畫
主持人或學生自行負擔者。

審查費補助作業

審查類別 審查費原價
教研人員及學生受補助後審查費金額

（受校方補助額度）

免除審查 2,500元
1,000元

(研發處補助1,500元)

微小風險審查 14,500元
4,500元

(研發處補助10,000元)

全委員會一般審查 19,500元
6,000元

(研發處補助13,500元)



辦理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校內實體課程 校內線上課程

查詢課程訊息：研發處首頁→研究倫理中心→教育訓練 http://140.122.64.63/7page3/url.php?class=7102

http://140.122.64.63/7page3/url.php?class=7102


接受研究倫理諮詢

諮詢項目

1. 研究倫理審查申請及相關作業

2. 研究參與者保護及權益

E-mail：ntnurec@gmail.com
ntnurec@ntnu.edu.tw

電話：02-7749-1903
傳真：02-2368-6712
辦公室位置：校本部正大樓四樓402B


